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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
、

收购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
称

《

收购管理办法
》）

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

以下简称
《

１６

号准则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二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蓝星清洗
”）

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蓝星清
洗拥有权益

。

三
、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收购人通过协议受让股份
、

以资产认购蓝星清洗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成为蓝星清洗的控股股
东

。

根据重组方案
，

股权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这三项交易共同构成蓝星清洗
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整体

，

互为前提
，

其中任一项交易未获相关通过或批准
，

包括但不限于蓝星清
洗股东大会或证监会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核准

，

则上述各项交易自动失效并终止实施
。

蓝星清洗重大资
产重组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

证监会核准
；

蓝星集团转让目标股份以及收购人受让目标股
份均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

蓝星清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导致收购人触发要约收购义
务

，

尚需取得证监会就该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

五
、

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上市股东大会批准及证监会核准
。

六
、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
格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本报告书 指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收购人
、

兴蓉公司
、

本公司 指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蓝星集团 指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蓝星清洗

、

上市公司 指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５９８

）

排水公司 指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自来水公司 指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全域乡镇公司 指 成都市全域乡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汇锦水业公司 指 成都汇锦水业发展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厂 指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
排水监测站 指 成都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框架协议 指 蓝星集团

、

蓝星清洗和兴蓉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

关于股份转让
、

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股份转让协议 指 蓝星集团与兴蓉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的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与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

重组协议 指 蓝星清洗与兴蓉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的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市
兴蓉投资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本次收购 指
兴蓉公司受让蓝星集团所持蓝星清洗

８

，

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并认购蓝星清洗非公
开发行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
，

合计持有蓝星清洗
２４

，

１４８．２０

万股
（

占蓝星清洗发行后总
股本

５２．２７％

）

并成为蓝星清洗控股股东之行为
本次股份转让 指 蓝星集团按

７．８８

元
／

股的价格以协议方式将持有的蓝星清洗
８

，

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
转让给兴蓉公司之行为

本次股份受让 指 兴蓉公司按
７．８８

元
／

股的价格以协议方式受让蓝星集团持有的蓝星清洗
８

，

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之行为
本次发行 指 蓝星清洗以

６．２４

元
／

股的价格向兴蓉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股份之行为
本次认购 指 兴蓉公司以

６．２４

元
／

股的价格向蓝星清洗认购其非公开发行的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股
份之行为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指 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

蓝星清洗以
６．２４

元
／

股向兴蓉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股份并支付
７５．１８

元现金购买差额资产之行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兴蓉公司通过协议收购蓝星集团持有的蓝星清洗

８

，

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
，

置出资产
与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

蓝星清洗以
６．２４

元
／

股向兴蓉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股份并支付
７５．１８

元现金购买差额资产
，

这三项交易互为前提
、

组合操作
、

同步实施
目标股份 指 蓝星集团拟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兴蓉公司的蓝星清洗

８

，

１９２．２７

万股股份
置出资产 指 蓝星清洗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经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８９

号
《

资产
评估报告书

》，

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置入资产 指 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经华衡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告
》，

基准
日的评估值为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差额资产 指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为

９９

，

５６５．０１

万元的资产

先决条件 指

１

、

本次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己经按照
《

公司法
》

及
其它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洗公司
章程之规定

，

经各自董事会
、

股东大会
（

或股东会
）

等审议通过
；

２

、

与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备案并取得
备案表

；

３

、

兴蓉公司实施本次交易获得成都市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４

、

兴蓉公司受
让目标股份获得四川省国资委的正式批准

；

５

、

蓝星集团转让目标股份获得国务
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６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

，

兴蓉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指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都市国资委 指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君和 指 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
华衡 指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为审计
、

评估基准日

资产交割日 指
在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

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洗协商确定的资产交割
日期

。

在该日
，

置入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
，

且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
洗就置出资产的交割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股份交割日 指 在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

目标股份过户至兴蓉公司名下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
记于兴蓉公司名下之日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公司简介
中文名称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成都市小河街
１２

号天纬商住楼
７

楼
Ａ

楼
法定代表人

：

谭建明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

：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１６８０

组织机构代码证
：

７４３６３２５７－８

税务登记证
：

５１０１０５７４３６３２５７８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
：

成都市水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及投资管理
，

城市基础设施资本运作及资产经营管
理

、

项目招标
、

项目投资咨询
、

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

以上范围不含证券
、

金融
、

期货及其他法律法规
限制和禁止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永久
股东名称

：

成都市国资委
通讯地址

：

成都市锦江区柳江街道办包江桥村
邮编

：

６１００６２

联系人
：

张颖
电话

：

０２８－８５９１０１５０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１３０６９３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兴蓉公司为成都市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

兴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实际控制人均为成都市国资
委

。

兴蓉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注
：

污水处理厂和排水监测站均为事业法人单位
，

污水处理厂目前无生产经营性资产
。

兴蓉公司主要下属公司和单位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排水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污水处理厂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
、

建设和运营管理
，

污水处理项目
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资本运作

、

资产经营管理产品制造以及咨询研究
、

开发和提供服务
自来水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自来水生产
、

供应
；

自来水管道工程设计
、

施工
、

安装
；

供水设备的制
造

、

维修
；

上水管材
、

管件的批发
、

零售
；

工程建设管理服务
汇锦水业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００％

供水设施
、

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销售及技术服务
全域乡镇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成都市乡镇供
、

排水等水务建设项目的投融资
、

建设等
污水处理厂

１０，１１１ －

无具体生产经营业务
排水监测站

１０ －

对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水量
、

水质进行监测
；

为征收城市排水设施有
偿使用费提供监测数据和资料

三
、

主要业务及最近
３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一
）

主要业务
兴蓉公司主营城市供排水及环保等基础设施的投融资

、

建设和运营管理
，

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融资和建设管理

。

兴蓉公司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

通过确立其政府投资公司的信用
，

采用资产运作
、

资本
运作和多种金融工具募集建设资金

，

以市场化经营为基础
，

产业化发展为导向
，

社会化服务为目标
，

加
快推进城市水务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

，

提高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率
，

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兴
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

１

、

污水处理业务
兴蓉公司下属的排水公司拥有八座污水处理厂

，

日处理能力达
１３０

万立方米
，

是成都地区最主要的
污水处理企业

，

污水处理服务区域包括成都市锦江区
、

青羊区
、

金牛区
、

武侯区
、

成华区以及成都市高新

西区和南区
，

面积
２８３

平方公里
，

服务人口超过
３００

万人
。

２

、

自来水业务
兴蓉公司下属的自来水公司目前日供水能力为

１３８

万立方米
（

含法国威立雅
－

日本丸红
ＢＯＴ

项目的
４０

万立方米
），

为成都市外环路以内的中心城区以及郫县
、

新都
、

龙泉等周边区县提供自来水供应服务
，

供水
面积超过

３００

平方公里
，

用水人口约
３５０

万人
，

是成都地区目前主要的供水企业
。

３

、

其他业务
除城市水务资产的投融资

、

建设和日常经营外
，

兴蓉公司作为成都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要投融
资平台

，

承担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中心城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

停车场
、

农贸市场
、

公共厕所和垃
圾中转站项目

，

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
，

成都技师学院及分院建设
，

灾后重建项目等
。

兴蓉公司承担
的公益类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城建项目

，

成都市政府均给予了专项资金补贴支持或配置了相应的政策
支持

，

各项目资金封闭运行
，

对水务资产的经营不会造成影响
。

（

二
）

最近
３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３９９

，

９１３．９４ １

，

２３９

，

２０２．４９ １

，

１４４

，

８６４．０７

净资产
５１４

，

６８９．３６ ４９７

，

５３０．８５ ５１０

，

４０９．４０

资产负债率
６３．２３％ ５９．８５％ ５５．４２％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５６．６６％ ５４．２８％ ４７．００％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２０９．０６ １０５

，

９５３．６５ ９６

，

００８．６３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３

，

２４３．５０ ７９

，

１２０．７４ ７０

，

９８５．４６

营业成本
９９

，

８２５．３９ ９９

，

６０９．２６ ９３

，

０７５．２３

利润总额
２３

，

２６６．９２ ５

，

０３８．１７ ２１６．２２

净利润
１７

，

１４５．７０ ３

，

５０２．３８ ５７．１５

营业利润率
７．７５％ ５．９９％ ３．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３．３３％ ０．７０％ ０．０１％

注
：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君和审计
，

并出具了君和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０２

号
《

审计报告
》。

兴蓉公司最近三年业绩变化较大的原因主要为
：

兴蓉公司主要承担了成都市水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的
投资及管理

，

所需建设资金主要由成都市政府进行拨款投入
，

兴蓉公司承担运营成本
；

近年来
，

兴蓉公司
从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资公司逐步转型为以水务投资运营为主业

、

市场化运营的公司
，

兴蓉公司所实施的
项目逐步转变为由其自筹资金建设

，

成都市人民政府根据兴蓉公司的经营规模对其进行补贴
，

补贴收入
增加导致利润增加

。

此外
，

营业毛利增长也导致近三年利润有所增加
。

四
、

最近
５

年所涉处罚
、

诉讼和仲裁情况
兴蓉公司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没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已造成重大损失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五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１

谭建明 董事长 中国 成都 否
２

王文全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３

李涌 董事 中国 成都 否
４

刘灿 董事 中国 成都 否
５

王言敏 职工董事 中国 成都 否
６

祝年贵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成都 否
７

贾静 监事 中国 成都 否
８

谢洪静 监事 中国 成都 否
９

向阳 监事 中国 成都 否
１０

李续 监事 中国 成都 否
１１

廖晓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１２

肖腾文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１３

李伟 副总经理 中国 成都 否
１４

胥正楷 财务总监 中国 成都 否
１５

颜学贵 总工程师 中国 成都 否
１６

刘华 总经理助理 中国 成都 否
１７

张颖 总经理助理 中国 成都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

金融机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兴蓉公司未持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

兴蓉公司持有成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亿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４．９１％

。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决定

一
、

收购目的
蓝星集团根据统筹规划

，

出于整合产业的需要
，

对蓝星清洗实施重组
；

通过将蓝星清洗现有全部业务
资产

、

负债
、

人员均由蓝星集团承接和安置
，

实现战略退出
。

兴蓉公司基于现有经营状况
、

经营规模以及自身的长远发展战略
，

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提高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

，

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蓝星清洗将成为一家规模较
大

、

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致力于城市及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环保类上市公司
，

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
高

，

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得到充分保障
。

二
、

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

一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兴蓉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以排水公司股权参与
竞购目标股份的决议

（

蓉投董
［

２００９

］

１１

号
）。

（

二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成都市国资委出具了
《

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竞购蓝星清
洗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９

］

５６

号
），

同意兴蓉公司以排水公司股权参与竞购目标股份
。

（

三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兴蓉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与蓝星集团
、

蓝星清
洗签署

《

框架协议
》

的决议
。

（

四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兴蓉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与蓝星集团签署
《

股
份转让协议

》，

与蓝星清洗签署
《

重组协议
》

的决议
。

（

五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成都市国资委出具了
《

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及重组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
）。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

收购人持有蓝星清洗股权情况
收购人通过本次股份受让以及本次认购成为蓝星清洗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前
，

收购人未持有蓝星清
洗股份

。

收购人与蓝星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

该协议约定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
，

占
蓝星清洗总股本的

２７．０８％

。

收购人与蓝星清洗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了
《

重组协议
》，

该协议约定蓝星清洗向收购人非公开发行
１５

，

９５５．９３

万股股份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收购人共持有蓝星清洗
２４

，

１４８．２０

万股股份
，

占蓝星清洗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２．２７％

，

成为蓝星清洗控股股东
。

本次收购前后
，

蓝星清洗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实施前股份总数
：

３０

，

２４７．０７

万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万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万股
）

蓝星集团 国有法人股
２７．０８％ ８

，

１９２．２７ ０

社会公众股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９２％ ２２

，

０５４．８０ ０

实施后股份总数
：

４６

，

２０３．００

万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万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万股
）

兴蓉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５２．２７％ ２４

，

１４８．２０ ２４

，

１４８．２０

社会公众股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７３％ ２２

，

０５４．８０ ０

二
、

本次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份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
１

、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

：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２

、

转让股份的数量
、

比例
本次转让股份的数量为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
，

占蓝星清洗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０８％

。

３

、

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本次转让的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

兴蓉公司受让后目标股份的性质仍为国有法人股
。

４

、

转让价款
目标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转让价格为
７．８８

元
／

股
。

５

、

股份转让的支付对价
、

付款安排
股份转让的支付对价为置出资产

。

鉴于兴蓉公司并不实际占有和控制置出资产
，

置出资产将由蓝星清洗直接交付给蓝星集团和
／

或蓝
星集团指定的第三方

，

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洗应于资产交割日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

蓝星清洗应
及时转出

、

蓝星集团应及时接收置出资产
，

兴蓉公司应在必要范围内为资产交接及时提供协助
。

６

、

协议签订时间
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７

、

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先决条件包括如下条件
：

（

１

）

本次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己经按照
《

公司法
》

及其它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及蓝星清洗公司章程之规定
，

经各自董事会
、

股东大会
（

或股
东会

）

等审议通过
；

（

２

）

与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备案并取得备案

表
；

（

３

）

兴蓉公司实施本次交易获得成都市国资委正式批准
；

（

４

）

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获得四川省国资委的正式批准
；

（

５

）

蓝星集团转让目标股份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

（

６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兴蓉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
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

（

二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等情况
１

、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

蓝星集团承诺
：

合法持有且有权转让目标股份
，

目标股份上不存在任何质押
、

查封
、

冻结或其他任何
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

，

蓝星集团在蓝星清洗股权分置改革时对目标股份作出的限售承诺已经解除
，

目标
股份可以合法上市交易和转让

。

２

、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自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

３

、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存在补充协议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补充协议

。

４

、

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协议双方不存在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

５

、

协议双方是否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后

，

蓝星集团将所持有的目标股份全部过户给收购人
，

不再留有上市公司股份
，

协
议双方不存在就出让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

（

三
）

本次股份转让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１

、

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进展情况
蓝星集团转让目标股份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２

、

成都市国资委的批准进展情况
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已经取得成都市国资委批准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成都市国资委出具了
《

市国资
委关于同意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及重组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成国资规
［

２００９

］

１１７

号
）。

３

、

四川省国资委的批准进展情况
兴蓉公司受让目标股份尚需四川省国资委批准

。

三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数量及比例
本次发行的数量为

１５９

，

５５９

，

３００

股
，

占发行后蓝星清洗总股本的
３４．５３％

。

（

二
）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为

：

６．２４

元
／

股
。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蓝星清洗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第一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

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蓝星清洗股票交易均价
，

即
６．２４

元
／

股
。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蓝星清洗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

、

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

三
）

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兴蓉公司以差额资产作为本次发行的支付对价

，

蓝星清洗向兴蓉公司另行支付
７５．１８

元现金
。

支付方式为
：

兴蓉公司将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给蓝星清洗
。

具体重组方案详见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四
）

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

本次发行已经蓝星清洗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２

、

本次发行尚须经蓝星清洗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３

、

本次收购尚须经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

（

五
）

转让限制或承诺
兴蓉公司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

（

六
）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１

、

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
，

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

２

、

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
，

置入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兴蓉公司享有或承担
。

（

七
）

排水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１

、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经君和审计并出具的君和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３７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

审计报告
》，

排水公司最近两年及
一期的资产负债表

、

损益表
、

现金流量表如下所示
：

（

１

）

资产负债表
（

单位
：

元
）

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３８８，５６３，１３６．６９ ３６０，０９０，４０１．８５ ４７１，５６９，５４３．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４７，４６１，０５０．００ － －

预付账款
６，０６８，０８０．６１ ３５，２８７，３８８．７６ １０３，７６７，１２１．６１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

其他应收款
５，２９０，４３７．７０ ２３，６９０，１９０．４５ １，４８６，２４７．３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存货
１，８０１，１９１．９０ １，８６８，０３３．５０ １，６５１，７３９．３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４９，１８３，８９６．９０ ４２０，９３６，０１４．５６ ５７８，４７４，６５１．２９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９２８，０４７．５８ ９，２４４，４８１．７４ ９，６７９，０４１．３４

固定资产
１，２６７，０２４，７３７．１５ １，３０５，１４７，５１３．３１ ３，００１，８１７，３７７．３７

在建工程
２，１６５，９１８．２０ ６５，９８９，０９１．７３ １９６，７６２，２１１．４３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６２８，７７１，１５１．８６ ３８３，１８４，９５９．０３ ３９０，６５５，７３４．３１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９７，２９６．４９ ４５９，２７８．８１ ４６０，７２５．７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６４，１１４．５５ ５２５，９２８．３９ １０，４５１，２７５．５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０６，７５１，２６５．８３ １，７６４，６５１，２５３．０１ ３，６１０，４２６，３６５．７９

资产总计
２，３５５，９３５，１６２．７３ ２，１８５，５８７，２６７．５７ ４，１８８，９０１，０１７．０８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帐款
２１５，０９０，５５３．４４ １３１，１３０，４８７．９９ ８，１９６，９１２．０５

预收账款
－ － －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６０，４１８．１７ １２５，１７９．２７ ８３，００１．５３

应交税费
２３，７４９，２４４．６６ １３，６２６，７７５．９８ ９，３４３，１５６．８９

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 － －

其他应付款
３７，４９６，９８７．５４ ４７８，９６１，１６０．１２ ６１１，１２１，０４２．８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６，４９７，２０３．８１ ６５３，８４３，６０３．３６ ６２８，７４４，１１３．３５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６２８，３４４，８５０．７９ １０９，５１４，８４０．３６ １１８，１４５，８３５．８７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１３，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７１３，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４３，３４４，８５０．７９ ４９６，２２７，８４０．３６ ５０４，８５８，８３５．８７

负债合计
９４９，８４２，０５４．６０ １，１５０，０７１，４４３．７２ １，１３３，６０２，９４９．２２

股东权益
：

股本
（

实收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３９２，１７９，２３３．０８ ９２，０４４，４２６．７１ ２，１６２，４９２，７１２．６１

减
：

库存股
－ － －

盈余公积
－ － －

一般风险准备金
－ － －

未分配利润
１３，９１３，８７５．０５ －５６，５２８，６０２．８６ －１０７，１９４，６４４．７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４０６，０９３，１０８．１３ １，０３５，５１５，８２３．８５ ３，０５５，２９８，０６７．８６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２，３５５，９３５，１６２．７３ ２，１８５，５８７，２６７．５７ ４，１８８，９０１，０１７．０８

（

２

）

损益表
（

单位
：

元
）

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

至
４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７，４７９，９２１．００ ３６１，９６７，３５４．００ ２９８，０７１，４００．００

减
：

营业成本
７５，６１５，３３４．９５ ２７３，８４４，４０１．８９ ２３９，７６７，４３０．３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６３，２２４．９５ ３４２，４２１．１５ ８６，５２４．１０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５，９５２，９７２．４３ １１，２３９，１７４．１４ ５，３６０，８４７．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１，１８２，３７１．８９ １７，８５５，３２６．４６ ２，１１０，３９０．３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６７９，６２４．１４ １，２７５，３９５．１３ －８８，９７３．７９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投资收益
－ ３，１９５，７３５．８４ －

其中
：

对联营和合企业投资
收益 － － －

汇兑收益
－ － －

二
、

营业利润
８２，８８６，３９２．６４ ６０，６０６，３７１．０７ ５０，８３５，１８２．００

加
：

营业外收入
－ － ４９９．８５

减
：

营业外支出
－ １４，９８２．００ １，５６６．４７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理损失
－ － －

三
、

利润总额
８２，８８６，３９２．６４ ６０，５９１，３８９．０７ ５０，８３４，１１５．３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１２，４４３，９１４．７３ ９，９２５，３４７．１８ ８，９８５，８２５．８８

四
、

净利润
７０，４４２，４７７．９１ ５０，６６６，０４１．８９ ４１，８４８，２８９．５０

（

３

）

现金流量表
（

单位
：

元
）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２７，１３８，２００．００ ３６０，４８１，３５４．００ ２９６，６８２，６００．００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２３，８５５，０３０．５４ ３，２２０，１１３．１１ ２，０４２，０４０．０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０，９９３，２３０．５４ ３６３，７０１，４６７．１１ ２９８，７２４，６４０．０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０，２８９，３３４．５９ ９４，４３４，０５５．２４ ６８，１１７，９０９．５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６，３１１，７３４．２２ ８，９４３，７００．５８ ５，７３９，５５１．５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６２３，３８２．４１ ２８７，０３３．８６ ２５９，０８０．９２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４，１１０，０７３．７２ ２１，６１６，６０２．６５ ５８，７８５，２０８．４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６，３３４，５２４．９４ １２５，２８１，３９２．３３ １３２，９０１，７５０．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４，６５８，７０５．６０ ２３８，４２０，０７４．７８ １６５，８２２，８８９．６５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３，１９５，７３５．８４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２６８，２５９．５７ １２，０３２，８６６．９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４６３，９９５．４１ １２，０３２，８６６．９３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９２，５９４，８６０．３３ ５２４，５５５，５１５．０５ ４１６，８９４，２２４．９２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７２，６６４，９３２．４８ ２３，４５８，１９１．２０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６５，２５９，７９２．８１ ６４８，０１３，７０６．２５ ４１６，８９４，２２４．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５，２５９，７９２．８１ －４８８，５４９，７１０．８４ －４０４，８６１，３５７．９９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０，６７２．４５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６００，８８８．６５ ６０１，６３６，０９４．３６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６００，８８８．６５ ６０３，７７６，７６６．８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２，３７９，５４９．２１ ４，７９５，８０６．１１ １９，５８６，９３０．３２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３，５４６，６２８．７４ ２６，１５４，５８７．６３ １３，８５８，３９３．１１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

、

利润 －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５，９２６，１７７．９５ ３０，９５０，３９３．７４ ３３，４４５，３２３．４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９，０７３，８２２．０５ １３８，６５０，４９４．９１ ５７０，３３１，４４３．３８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８，４７２，７３４．８４ －１１１，４７９，１４１．１５ ３３１，２９２，９７５．０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６０，０９０，４０１．８５ ４７１，５６９，５４３．００ １４０，２７６，５６７．９６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８８，５６３，１３６．６９ ３６０，０９０，４０１．８５ ４７１，５６９，５４３．００

２

、

资产评估报告
经华衡评估并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告
》，

本次置入资产的价值采用成本法进行评
估

，

基准日排水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１４０

，

６０９．３１

万元
，

评估价值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

增值率
１６．７３％

，

具体作
价须以成都市国资委备案和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为准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４４，９１８．３９ ４５，１６８．１８ ２４９．７９ ０．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９０，６７５．１３ ２１３，９４４．４４ ２３，２６９．３１ １２．２０％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７９２．８ ８０１．４１ ８．６１ １．０９％

固定资产
１２６，７０２．４７ １４０，７４５．４６ １４，０４２．９９ １１．０８％

在建工程
２１６．５９ １５４．９４ －６１．６５ －２８．４６％

无形资产
６２，８７７．１２ ７２，１９６．２１ ９，３１９．０９ １４．８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９．７３ － －３９．７３ －１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６．４１ ４６．４１ － －

资产总计
２３５，５９３．５２ ２５９，１１２．６２ ２３，５１９．１０ ９．９８％

流动负债
３０，６４９．７２ ３０，６４９．７２ － －

非流动负债
６４，３３４．４９ ６４，３３４．４９ － －

负债合计
９４，９８４．２１ ９４，９８４．２１ － －

股东权益
１４０，６０９．３１ １６４，１２８．４１ ２３，５１９．１０ １６．７３％

３

、

拟置入资产评估评估增值情况说明
（

１

）

流动资产
排水公司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率

０．５６％

，

为应收账款评估增值
，

应收账款按每笔可收回金额确定评估
值

，

评估增值
２４９．７９

万元
。

（

２

）

非流动资产
排水公司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值率

１２．２０％

，

主要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

分别评估增值
１４

，

０４２．９９

万元
、

９

，

３１９．０９

万元
，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主要为房屋建筑物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评估增值
，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均为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所致
。

ａ．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采用成本法评估

，

房屋建筑物与土地分离评估
，

原始入账价值
１２

，

５９６．１４

万元
，

账面价值
１０

，

５７０．９５

万
元

，

评估值为
１２

，

１１５．７５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

，

５４４．８０

万元
。

ｂ．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采用成本法评估

，

原始入账价值
９４

，

７２９．９２

万元
，

账面价值
７９

，

５３６．９８

万元
，

评
估值为

９１

，

３９０．４９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１

，

８５３．５２

万元
。

ｃ．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排水公司土地使用权共计

８

宗
，

土地面积共
９５４

，

７６３．６３

平方米
，

原始入账价值
７１

，

２７５．９９

万元
，

账面价
值
６２

，

８７２．４４

万元
。

采用成本法与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待估
８

宗土地进行评估
，

并以成本法和基准地价修正
法评估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待估宗地的最终评估结果

，

评估值为
７２

，

１９１．５３

万元
，

评估增值
９

，

３１９．０９

万
元

。

收购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收购人名称：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谭建明

签署日期：二ＯＯ九年 月 日

收购人名称：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谭建明

签署日期：二００九年 月 日

上市公司名称 ：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蓝星清洗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５９８

收购人 名 称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 成都市小河街１２号天纬商住楼７楼Ａ楼

通 讯 地 址 ： 成都市锦江区柳江街道办包江桥村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六月二日

财务顾问：

股票简称
：

蓝星清洗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８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
整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
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
自行负责

。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本次交易总体方案如下
：

１

、

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兴蓉公司
”）

以其持有的成
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排水公司
”）

１００％

股权与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置换
，

资产置换
的交易作价以评估值为基准

，

资产置换的差额部分由本公司对兴蓉公司发行股份进行购买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与兴蓉公司签署了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

、

股权转让
：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国务院国资委
”）

同意
，

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蓝星集团
”）

以公开征集的方式出让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
，

并确定兴蓉公司作为股份受让方
，

上述股份转让的对价以兴蓉公司与本公司进行资产
置换后从本公司置出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予以支付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
，

蓝星集团与兴蓉公司签署了
《

股份转
让协议

》。

上述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股权转让行为互为前提
，

同步操作
。

二
、

本次交易作价以交易标的采用成本法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为依据
。

根据四川华衡
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０９

］

６５

号
《

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６．４１

亿元
；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
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８９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４６

亿元
，

上述置入
、

置出资产的评估报告
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有权机构的备案

。

三
、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总额超过本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的
７０％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方可生效

。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蓝星集团已与交易对方兴蓉公司签署
《

股份转让协议
》，

兴蓉
公司为本公司潜在控股股东

，

因此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兴蓉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３０％

，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

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豁
免其要约收购义务后

，

尚需中国证监会对兴蓉公司免于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核准
。

四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资产为兴蓉公司所持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成都市人民
政府出具

《

关于授予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实施方案的批复
》（

成府函
［

２００９

］

２５

号
），

授予排水公司成都市中心城区
（

不含成都高新西区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区域范围
）

污水
处理特许经营权

，

特许经营权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成都市人民政府同意对排水公司
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实行政府采购

，

结算价格每
３

年核定一次
，

首期
（

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污水处理结算价格区间暂定为
１．５５～１．６５

元
／

立方米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成都市人民政府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订了
《

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
处理服务之特许经营权协议

》，

将首期
（

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的污水处理结算价格确定为
１．６２

元
／

立方米
。

五
、

成都市政府曾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将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授予本次交易的重组方兴
蓉公司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

兴蓉公司与建设银行成都市第八支行签订
《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

２００３

（

基建
）

００１

号
），

贷款金额
２７

亿元
，

该合同约定兴蓉公司不将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转让与变更给他人
。

排水公司为兴蓉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成都市人民政府将特许经营权
主体由兴蓉公司变更为排水公司

，

针对上述约定可能导致兴蓉公司触发
２００３

（

基建
）

００１

号借款合同项下
的还款义务

，

从而对本次交易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兴蓉公司与中国银行成都金牛支行
签署

《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

２００９

年中金借字
００６

号
），

中国银行成都金牛支行向兴蓉公司提供贷款
２７

亿
元

，

用于置换
２００３

（

基建
）

００１

号借款合同下的
２７

亿元贷款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

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出具建川
集便

［

２００９

］

５５６

号
《

关于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提前归还我行贷款相关事宜的批复
》，

同意免收兴蓉公
司提前还款的违约金

，

兴蓉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偿还该笔借款
，

与建设银行成都市第八支行签订的
２００３

（

基建
）

００１

号借款合同解除
。

至此
，

上述因特许经营权变更触发还款义务可能给本次交易造成的潜在不
利影响已消除

。

六
、

本公司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的通知
》

等有关规定编制
《

蓝星清洗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供投资者参考
。

特别风险提示

一
、

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资产交割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

除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
，

还需取得以下备案
、

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实施
：

１

、

与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完成备案
；

２

、

兴蓉公司受让本公司股份获得四川省国资委的批准
；

３

、

蓝星集团转让存量股份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４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兴蓉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

此外
，

资产交割还需履行必要的手续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能否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备案
、

批准或
核准

，

以及最终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或机构备案
、

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二
、

债务转移风险
根据本公司与兴蓉公司签署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将
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置出

，

本公司的对外担保需全部解除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负债的剥离和
担保责任的解除需要征得债权人及担保权人的同意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
（

母公司
）

负债总额
７５

，

２６８．１３

万元
（

银行借款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
９

，

３００

万元
（

含对子公司的担保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
日

，

本公司已取得全部担保权人同意函
，

取得债权人同意函
１８

份
，

涉及负债金额
６１

，

３５２．０６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负债总额的
８１．５１％

。

根据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股份转让协议
》、《

框架协议
》，

蓝星集团对于债务
处理应承担以下义务

：

１

、

在协议实施条件满足后
，

对于未能取得相关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关于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转移的
同意函

，

致使相关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向蓝星清洗追索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
，

蓝星集团应在接到蓝星清洗
关于清偿债务及

／

或担保责任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
，

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相应债权人及
／

或担保权人进行清偿
，

或者与相应债权人及
／

或担保人达成解决方案
。

若因蓝星集团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
时进行解决给蓝星清洗造成损失的

，

蓝星集团应赔偿蓝星清洗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

２

、

如蓝星清洗的债权人就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务转移事项要求提供担保的
，

蓝星集团应负责及时
提供担保

。

３

、

对于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

蓝星集团承诺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资产交
割后由蓝星集团享有及承担

。

若因合同相对方要求蓝星清洗履行合同或追索责任的
，

蓝星集团应在接到
蓝星清洗相应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

，

并在核实后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处理
，

由此给蓝星清洗造成
损失的

，

蓝星集团应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

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后
，

存在债权人不同意将债务转移至蓝星集团且蓝星集团未能及时清偿债务或
与债权人达成解决方案

，

相关债权人可能向本公司主张债权
，

从而将会给本公司带来债务风险
。

三
、

无法持续取得特许经营权的风险
根据

《

特许经营权实施方案的批复
》、《

特许经营权协议
》，

排水公司拥有成都市政府授予的污水处理
特许经营权

，

特许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特许经营期满成都市政府应优先考
虑与排水公司续签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协议

。

但是排水公司仍然存在上述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后
，

无法继
续取得特许经营权的风险

。

根据
《

特许经营权协议
》

的约定
，

特许经营期届满后
，

若成都市政府不再与排
水公司续签特许经营权协议

，

则对排水公司经营期内尚未摊销的资产余值
，

按保障排水公司回收投资成
本及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的原则予以回购

，

有效降低排水公司的上述风险
。

四
、

盈利预测的相关风险
公司编制了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
，

该盈利预测报告已经四川君和审核
，

并由其
出具了君和专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１９

号
《

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备考盈利预测是以本次交易完成后蓝星清
洗拥有的资产

、

负债和相应业务为基础进行编制的
，

考虑上市公司维持其股票交易及满足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可能必需额外发生的诸如独立董事费用及中介费用等因素后编制的

，

未考虑蓝星清洗的过往
盈利情况

，

以经四川君和审计的排水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７

年度的经营业绩为基础
，

结合预
测期间排水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

、

生产计划及
《

成都市人民政府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市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之特许经营权协议

》

及其他有关资料
，

以及四川君和出具的排水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
（

报告文号为君和专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５０１８

号
）

等进行编制
。

除考虑上市公司额外发生
的诸如独立董事费用及中介费用等费用外

，

蓝星清洗备考盈利预测与排水公司的盈利预测情况保持一
致

。

提请投资者在阅读盈利预测报告时关注其编制基础和假设
，

由于报告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
定性

，

同时
，

意外事件也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

因此
，

尽管盈利预测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
慎性原则

，

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应谨慎使用

。

五
、

部分职工身份无法及时转换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兴蓉公司下属成都市污水处理厂有
２１０

名员工为排水公司提供劳务
，

该部
分人员系事业单位职工身份

，

为减少关联交易并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兴蓉公司将在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
权注入上市公司之前

，

该部分员工尤其是维持排水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关键员工需转换其事业单位
职工身份

，

与排水公司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成都市人事局出具
《

关于同意成都市污水处理厂事业单位人员身份转换的批复
》（

成
人办发

［

２００９

］

５３

号
），

同意兴蓉公司实施污水处理厂事业单位人员身份转换工作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成都市人民政府出具
《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成都市污水处理厂改制工作
的通知

》（

成办函
［

２００９

］

１２７

号
），

要求按照成都市污水处理厂职工身份转换方案
，

由兴蓉公司具体负责实
施事业单位人员身份转换工作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审议通过了职工身份转换方案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为排水公司提供劳务的原污水处理厂的事业单位职工人员身份转换工作
已获得政府批准以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

排水公司正在履行与选择进入排水公司工作的职工签署劳务
合同的工作

，

若该项工作不能于资产交割前顺利完成
，

则排水公司仍然需要继续接受兴蓉公司提供的劳
务服务

，

或者从市场重新招聘相关人员
，

可能导致排水公司短期内面临因重要岗位人员缺失带来的经营
风险

。

六
、

大股东控制及公司治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兴蓉公司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２．２７％

股份
，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可能通过行使投
票权或其他方式对本公司的经营决策等方面产生影响

，

从而给中小股东利益带来一定的影响
。

此外
，

随
着目前国家主管部门

、

证券市场以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
，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及管
理水平也需不断完善和提高

。

七
、

新的管理层是否胜任上市公司管理工作的风险
通过本次交易

，

兴蓉公司的排水类业务资产和人员将进入上市公司
，

如果该等人员不能尽快适应上
市公司管理的要求

，

建立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
，

将可能影响公司的管理水平
。

在此
，

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并仔细阅读本报告书
“

风险因素
”、 “

财务会计信息
”、“

同业
竞争与关联交易

”、“

其他重要事项
”

等有关章节的内容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另有说明外
，

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蓝星清洗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

原蓝星清洗剂股份有限公司
蓝星集团 指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原蓝星化学清洗集团公司
、

中国蓝
星清洗总公司

、

中国蓝星
（

集团
）

总公司
兴蓉公司

、

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

重组
方 指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排水公司 指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自来水公司 指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全域乡镇公司 指 成都市全域乡镇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厂 指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
排水监测站 指 成都市城市排水监测站
汇锦水业公司 指 成都汇锦水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通商律师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四川君和 指 四川省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川华衡 指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置入资产

、

排水业务资产 指 兴蓉公司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

、

化工业务资产 指 蓝星清洗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本次交易 指

兴蓉公司以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
行重大资产置换

，

置换的差额由本公司向兴蓉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

同时
，

蓝星集团向兴蓉公司转让所持本公司全部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
份

，

作为对价
，

兴蓉公司以置出资产予以支付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权转让行为互为

前提
，

同步操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兴蓉公司以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进
行重大资产置换

，

置换的差额由本公司向兴蓉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

本次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
、

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 指

蓝星清洗非公开发行
１５９

，

５５９

，

３００

股的股份
，

购买兴蓉公司置入资
产与蓝星清洗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

置入资产评估值超出置出
资产评估值的差额部分大于股份认购价款的部分

（

即
７５．１８

元
），

由蓝
星清洗以现金形式向兴蓉公司支付

股份转让
、

股权转让 指 兴蓉公司以置换出的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
（

净资产
）

作为对价
，

购
买蓝星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
《

框架协议
》

指 本公司
、

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订的
《

关于股份转让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蓝星集团与兴蓉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订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

重组协议
》

指 本公司与兴蓉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签订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

《

特许经营权实施方案的批复
》

指 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

关于授予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城
区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实施方案的批复

》（

成府函
［

２００９

］

２５

号
）

《

特许经营权协议
》

指 成都市人民政府与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签订的
《

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之特许经营权协议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稿
）

成都市国资委 指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资产交割日 指
在

《

重组协议
》

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
，

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和
蓝星清洗协商确定的资产交割日期

。

在该日
，

置入资产过户至上市
公司名下

，

且蓝星集团
、

兴蓉公司和蓝星清洗就置出资产的交割签
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股份交割日 指 在
《

重组协议
》

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
，

目标股份过户至兴
蓉公司名下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于兴蓉公司名下之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
、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兴蓉公司签署的

《

重组协议
》，

兴蓉公司以其持有的排水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与本公司全部
资产和负债进行资产置换

，

资产置换的差额由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

以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评
估值为基准

，

拟置出资产作价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拟置入资产作价
１６４

，

１２８．４１

万元
。

拟置入资产价值超过拟置
出资产价值的部分

，

本公司按照每股
６．２４

元的价格发行
１５９

，

５５９

，

３００

股股份来购买
，

差额
７５．１８

元
，

由本公
司以现金补齐

。

根据兴蓉公司与蓝星集团签署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兴蓉公司以置出资产作为对价
，

购买蓝星集团持
有的本公司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
，

股份转让价格为
６４

，

５６３．４０

万元
，

每股转让价格约
７．８８

元
。

上述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股份转让互为前提
，

同步操作
。

二
、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强
，

利润波动性大
，

股东回报低
近年来

，

受石油价格波动及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

公司总体盈利能力不强
，

业绩波动性大
，

股东回报较
低

。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１５

，

９３７．８７

万元
、

２０６

，

６２６．８４

万元
、

２３６

，

７８９．７７

万元
、

５２

，

１５２．８１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３８２．１３

万元
、

７

，

９６４．６７

万元
、

－９５７．５０

万元
、

－１１

，

４７８．４６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
，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

公司主要产品
ＴＤＩ

价格出现大幅波
动

，

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与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的经营业绩形成了较大影响
，

短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仍将面临较大困
难

。

２

、

公司控股股东蓝星集团出于产业整合的需要
，

拟从本公司战略退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本公司控股股东蓝星集团根据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１９

号
）

和国务院国资委的统筹规划
，

出于产业整合的需要
，

公开征集
受让方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８１

，

９２２

，

６９９

股股份
，

拟转让的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交易对方名称：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小河街１２号天纬商住楼７楼Ａ楼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柳江街道办包江桥村

独立财务顾问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九年六月

（

下转
D 1 4

版
）


